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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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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宇洲 通讯员 沈爽爽

绍兴的小王通过顺丰邮寄了一件价值

5500 元的衬衫，到货后对方发现衬衫有损

坏。小王觉得顺丰应担责，而顺丰只愿赔偿7

倍运费。近日，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

这样一起运输合同纠纷案。

去年年底，小王通过“顺丰速运+”预约快

递，填写完信息后，系统显示费用为20元，随

后小王勾选“阅读并同意《电子运单契约条

款》”成功下单。在寄送网点，小王把包裹给了

工作人员，付钱后便离开了。小王没有告知对

方邮寄的衣服是较为昂贵的品牌衬衫，工作人

员也没有询问是否需要保价。

没多久，收件方告诉小王衬衫纽扣已损

坏，衣服无法二次出售，故将衬衫退回。小王

认为，自己寄单时衬衫是完好的，损坏发生在

快递寄送过程中，顺丰应该赔偿自己全部损

失。顺丰则认为，小王寄件时没有保价，根据

契约条款，物品未保价时损毁只能赔7倍运费

即140元。之后小王和顺丰多次沟通，均没有

结果，便向绍兴市邮政管理局申诉。经过交

涉，顺丰表示愿意按运费10倍即200元予以

赔偿，双方未达成协议。

今年年初，小王诉至越城法院，请求判决

顺丰赔偿自己衣服价格及其溢价共6000元。

法院审理认为，小王勾选同意的《电子运

单契约条款》中有约定，寄递非生鲜件托寄

物，运输环节发生灭失、破损、短少的，顺丰在

7倍运费限额内赔偿实际损失，如未保价，视

为托寄物价值不超过1000元。虽然该条款

为顺丰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

但顺丰已对其中涉限额赔偿的条款文字以区

别于其他条款的方式进行了加红加粗，且该

小程序第一次操作时，必须阅读该条款后才

能下单。另外，“顺丰速运+”小程序下单界面

还单独设置保价栏，并载明“未保价物品最高

赔7倍运费”加粗字样，在选择具体物品信息

后，还会出现背面设置阴影的“高价值，易碎

易损物品建议保价，保价更安心”字样。基于

这些内容，顺丰对涉限额赔偿条款已尽到合

理提示义务。另外，基于快递运输行业的特

点和操作惯例，限额赔偿条款在实践中存在

合理性和普遍性，也是公平分配双方权利义

务的一种方式。因此，小王就涉案货物未进

行保价，他主张按照衬衫市场价格进行赔偿，

于法无据，判定依据《电子运单契约条款》中

未保价货物赔偿的约定，顺丰应按运费的7

倍即140元进行赔偿。

法官提醒：
快递公司进一步加强管理，在小程序下单界面

就格式条款作更加明显地提醒，快递员在收件时也

应主动提醒客户对贵重物品保价，同时还要确保用

户寄送的物品快速、安全地到达目的地。此外，消

费者应加强与快递相关

的消费常识学习，下单

前仔细阅读相关条款。

一个要喝小众红酒
一个高价兜售
诈骗！别上当

本报记者 王梓 通讯员 王怡蔷

“多亏民警经常提醒，这次才留了个心眼，否

则损失就大了……”谈到几天前的经历，杭州的

王先生心有余悸。

王先生是杭州滨江一家连锁酒店的经理。5

月14日晚上8点多，他接到一笔“大单”，张某自称

是某单位负责人，近期要在他们那里预定4桌

1688元的套餐。王先生添加了对方微信。沟通

中，张某提出对酒水单不太满意，“用餐时必须准

备好这个品牌的红酒，否则就换酒店。”无奈对方

指定的这款红酒十分小众，王先生很难找到货源。

次日一早，张某再次打电话催问进度，得知

王先生还没买到指定的红酒，称他之前都是在某

供应商那里买酒，可以把对方的联系方式给王先

生。很快，王先生就联系上供应商。“这是高端进

口红酒，一箱2400元，如果多拿每箱可以再多让

350元。”虽然有些贵，但想着马上成交的大单，王

先生还是接受了这个价格。“没错，就是这款，赶

紧下单吧。”收到王先生发送的确认信息后，张某

再次催促道。

就在王先生准备订购时，他突然想起反诈宣

传群里民警经常推送的电诈案例，便多了个心

眼，立即在微信上向社区辅警詹伟核实。“这种情

况十有八九是诈骗。”了解来龙去脉后，詹伟警觉

起来，并替王先生支了一招，“你找个理由让他们

自己购买，看看什么反应。”果然，王先生一建议

他们自带酒水后，张某立即取消了预定。

随后，詹伟向王先生解释了这类诈骗的套

路，王先生也认清了这场骗子自导自演的“双簧

戏”。

“老伴”“借”走4万元后
突然消失
惯犯！专骗独居男性老年人

通讯员 北法

近日，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的一

起养老诈骗案件，家有老人的应引起注意。

徐大爷（化姓）年过八旬，老伴多年前去世

后，就成了独居老人。子女们忙于工作，自己身

边又无人照料，徐大爷倍感孤独。一天早上，他

独自去菜场买菜，一个妇女主动搭讪打听租房，

一口地道的本地方言让他放下戒心。女子姓傅，

65岁。两人越聊越投缘，徐大爷说自己一个人

住，平时也没人照顾，很苦恼。傅某便说自己曾

做过保姆，照顾老年人经验丰富，现在年纪大了，

不想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就想找个老伴一起搭伙

过日子，如果徐大爷不介意，自己可以当他的“老

伴”照顾他。

一番“掏心掏肺”的话让徐大爷感觉遇到了

“知音”，当天便带傅某回家。到家后，傅某打扫

屋子、洗衣服，样样得心应手，徐大爷很满意。

之后，傅某突然开始哭诉，称自己需要补缴

社保，手头还差4万元，要把钱缴清了才能搬过来

一起住。徐大爷信以为真，跟她一起到银行取了

钱给她。当天吃完午饭后，傅某说自己要出门溜

达一会儿。结果徐大爷等到晚上6点，都没看到

傅某的身影，这才发觉被骗，赶紧报警。

3个月后，傅某被抓获归案，徐大爷那4万元

早已被她用于赌博、租房等挥霍一空。

经调查，傅某前科累累，均是针对独居男性

老年人实施，多次用自荐当保姆“陪伴”为借口，

骗取独居老人信任，趁机谋取钱财。

北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傅某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

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同

时，傅某系累犯，依法予以从重处罚，遂以犯诈骗

罪判处被告人傅某有期徒刑2年3个月，并处罚

金1万元，责令退赔被害人损失。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林玲娣 夏以

刘某在温州龙湾区经营一家食品店并在网上销售，

主要卖的是自嗨锅等一些预包装食品，有时买家收到包

裹后反映包装变形了，要求退货或退款。今年4月左右，

刘某在网店发布“商家公告”，称如果买家觉得东西压坏

了，要把包裹拆开，将东西倒进垃圾桶并拍照，店家收到

这样的“证据”后才能退款。

让刘某没想到的是，近日龙湾区消保委工作人员和

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找上门来。一开始，他并不知道自己

出了啥问题。

“你是不是前些天在网店发布过公告，称如果收到

的产品有压坏的，请联系在线客服，提供外包装压损的

照片，并配合将产品拆开倒入垃圾桶里拍照，才能进行

退款处理？”面对执法人员的询问，刘某承认公告确实是

他发的。

原来，龙湾区消保委联合区市场监管局执法大队、

网监办对辖区内商户广告开展线上督查时，发现刘某网

店的商家公告内容涉嫌违反反食品浪费法相关规定。

对此，刘某解释称，自己曾听说有买家收到包裹后故意

将自嗨锅包装弄坏碰瓷索赔，因此才要求买家提供食品

外包装被压损的照片，以及将食品打开后倒进垃圾桶的

照片，才能予以退款。

“如果食品外包装没有破损，但运输影响了食品的

形状从而影响了食用口感，但是不影响食品安全的话，

消费者是否可以直接办理换货或者退款？”对于执法人

员提出的这个问题，刘某表示，买家需要证明其已经没

有办法食用该食品，并需要将该食品扔掉，才能给予办

理换货或者退款。执法人员认为，刘某将废弃食品作为

消费者申请换货或者退款的前提条件，会造成不必要的

食品浪费，涉嫌违反反食品浪费法相关规定，并当场开

具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其立即改正。经现场教育，刘

某表示已经充分了解反食品浪费的意义，也认识到自身

错误，目前商品详情页上的该条款已被删除。

执法人员表示，反食品浪费法中所称食品浪费，是

指对可安全食用或者饮用的食品未能按照其功能目的

合理利用，包括废弃、因不合理利用导致食品数量减少

或者质量下降等。食品经营者应当注意，反食品浪费法

中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措施，改善食品储存、

运输、加工条件，防止食品变质，降低储存、运输中的损

耗；提高食品加工利用率，避免过度加工和过量使用原

材料。

促进就业

5月 16日，人社部

会同有关方面启动实施

“职等你来 就业同行”百

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

动，搭建全国统一、多方

联动的网络招聘平台。

行动将持续至 8 月 25

日，为劳动者提供超千万

个就业岗位。

新华社 王琪 作

高档衬衫邮寄途中受损，要求快递公司赔6000元
法院判定快递赔7倍运费即140元，为何？

食品倒垃圾桶拍照才能退款？
涉嫌违反反食品浪费法，温州一食品店被查


